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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新办法”）第二条规定：企业

所得税汇算清缴，是指纳税人在年度终了后４个月
内（新税法规定５个月内），依照税收法律、法规、规
章及其他有关企业所得税的规定，自行计算全年应

纳税所得额和应纳所得税额，根据月度或季度预交

所得税的数额，确定该年度应补或者应退税额，并填

写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向主管税务机关办

理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提供税务机关要求提

供的有关资料，结清全年企业所得税税款的行为。

“新办法”下如何做好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成

为纳税人最关注的事。

１　明确主体强化法律责任

首先纳税人应全面学习理解“新办法”，完成身

份的转换。过去汇算清缴的主体不明确，纳税人在

汇算清缴中被“强制”配合税务机关工作，属于从属

地位；现在“新办法”明确规定了汇算清缴的主体为

纳税人。其次纳税人应强化法律责任。“新办法”

进一步明确纳税人应当根据税收法律、法规和有关

税收规定正确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和应纳税所得税

额，并对纳税申报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法律

责任。

２　掌握新版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的
内容、含义和逻辑关系

　　纳税人通过参加培训和学习，系统掌握新申报
表的内容、含义、逻辑关系和填报方法，适应新申报

表的填报要求，提高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的质量。

新申报表是按照企业所得税科学化、精细化管理要

求设计的，包括１个主表１３个附表，内容更加全面

合理。纳税人在填报新申报表时应注意有些项目的

内容发生了变化，同时应注意理解新增项目的内容，

以免造成项目计算错误；此外应注意表内数据间的

逻辑关系，表与表之间的逻辑关系，以保证申报表的

正确性。会计人员自行进行纳税调整后，由主管会

计对申报资料进行逻辑审核。逻辑审核的内容包

括：①年度纳税申报表及其附表的表内数据间的逻
辑审核，表与表之间关联数据的审核；②年度纳税申
报表及其附表与会计报表之间关联数据的审核；③
年度纳税申报表及其附表与税务机关备案事项的资

料之间关联数据的审核；④年度纳税申报表及其附
表涉及减免税等审批事项与有关批复文件、政策依

据等是否对应的审核。审核后的纳税申报表上呈法

定代表人签字认可，然后报送税务机关。

３　对所得税文件进行归集整理

纳税人从会计与税法差异角度出发，对本企业

当年收入、成本、利润等项目进行全面分析。在设置

会计明细科目时，尽量与申报表的调整项目相一致，

做到及时归集相关数据，准确填写申报表。同时

“吃”透文件，按新申报表的调整项目将有关文件归

集整理，可自制《企业所得税业务手册》。

该手册分为５部分：①企业所得税的一般规定
性文件。它涵盖了后４部分以外的内容。②纳税调
整增加项目的有关文件。它按纳税申报表附表四的

项目对文件进行归集整理，具体分为工资及其三费、

利息支出、业务招待费、广告支出、销售佣金、财产损

失等项目。③纳税调整减少项目的有关文件。此部
分按纳税申报表附表五的项目分类汇总文件。④税
收减免优惠文件。⑤公益救济捐赠性文件。企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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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税汇算清缴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变化快的工作，

因此纳税人应及时理解新政策，并更新补充《企业

所得税业务手册》，以免对相关政策自行把握不准，

计算失误而产生错报漏报。

４　关注汇算清缴工作的几项工作

根据政策规定，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是纳税人

的自身行为，要搞好企业所得税的汇算清缴工作，应

在准确会计核算的基础上做好以下五方面的工作：

（１）按期进行企业所得税申报和汇缴，并报送
有关资料。新税法规定纳税人应在纳税年度终了后

５个月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企业所得税年度纳
税申报表和有关资料，办理结清税款手续。如果纳

税人因不可抗力，不能按期办理纳税申报的，可按照

《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延期纳税

申报。

（２）按规定向税务机关办理各项财产损失的报
批。《企业财产损失所得税前扣除管理办法》规定，

企业发生的各项需审批的财产损失应在纳税年度终

了后１５日内集中一次报税务机关审批。企业发生
自然灾害、永久或实质性损害需要现场取证的，应在

证据保留期间及时申报审批，也可在年度终了后集

中申报审批，但必须出具中介机构、国家及授权专业

鉴定部门等的鉴定资料。另外，企业在年度内发生

的各项财产损失，应在损失发生当年申报扣除，不得

提前或延后。因此纳税人发生的财产损失，应按规

定做好审核审批工作，并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所在

地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书面申请和提交《财产损失税

前扣除申请审批表》，并按照税务机关的要求报送

财产损失的相关财务凭证、发票和有关部门的证明。

（３）及时办理所得税减免的报批或备案手续。
《税收减免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减免税分为报批

类减免税和备案类减免税。纳税人享受报批类减免

税，应提交相关资料，提出申请，经具有审批权限的

税务机关审批确认后执行。纳税人享受备案类减免

税，应提请备案，经税务机关登记备案后，自登记备

案之日起执行。纳税人未按规定备案的，一律不得

减免税。

（４）按规定对应计未计扣除项目进行帐务处
理。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

几个具体问题的通知》（财税字［１９９６］７９号）规定，
企业纳税年度内应计未计扣除项目，包括各类应计

未计费用、应提未提折旧等，不得转移以后年度补

扣。因此纳税人在年度所得税申报期结束前进行账

务调整，补计应计未计、应提未提的税前扣除项目。

（５）做好账务及纳税事项调整。企业所得税汇
算清缴一般涉及２个方面的调整：一是账务调整，二
是纳税调整。账务调整是针对违反会计制度规定所

做账务处理的调整，其必须进行账务调整，通过调整

使之符合会计规定，根据账务调整数字调整报告年

度会计报表相关项目的数字和本年度会计报表相关

项目的年初数。纳税调整则是针对会计与税法差异

的调整，只在申报表内调整，不做账务处理，通过调

整使之符合税法规定，纳税人根据调整后的数额正

确填列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及其相关附表。

５　引入税收筹划与税务代理

在企业所得税纳税方案设计中，纳税人要转化

思想，引入税收筹划。税收筹划的本质是在税制约

束下寻找税收空间，即讲求规则约束之下的变通、转

化与对策。纳税人通过合理的税收筹划，把有扣除

限额的费用转化为没有限额的费用，不能递延的费

用转化为可以递延的费用，从而降低应纳税所得额，

节约纳税成本。

由于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涉及政策多，会计制

度与税收政策相互交织，技术操作难度大，纳税人很

难做到准确、完整、及时地进行年度汇算清缴；加之

每一年度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相继出台了一系列

新规章和政策，纳税人如果没有熟悉掌握这些法规，

汇算清缴操作不慎很容易带来不必要的损失。为避

免不必要的纳税风险，纳税人可采用税务代理方式，

利用税务代理人精通的税务和财会等专业知识，减

少纳税错误，少受或免受经济损失。

６　与税务机关沟通协调

与主管税务机关建立良好关系，有利于纳税人

及时获悉税收政策及其相关的执行口径，并得到纳

税指导。对一些税法无规定或规定模糊的问题，事

先与主管税务机关沟通，找出解决办法，有利于减少

企业的纳税成本。此外，纳税人还要了解清楚哪些

项目应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保存好有关文件、证

据，建立企业所得税备查账，便于以后年度的企业所

得税汇算清缴工作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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